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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 ISO 6914—1985《硫化橡胶老化性能的测定拉伸应力法》。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三种测量试样在给定伸长状态下应力变化的方法，其目的是测定硫化橡胶

的老化性能。 

本标准适用了硫化橡胶以应力松弛仪或拉力试验机进行的拉伸应力松弛试验。 

2 引用标准 

GB 527  硫化橡胶物理试验方法的一般要求 

GB 1685  硫化橡胶在常温和高温下压缩应力松弛的测定 

GB 2941  橡胶试样停放和试验的标准温度、湿度及时间 

GB 3512  橡胶热空气老化试验方法 

ZB Y 335  橡胶、塑料拉力试验机技术条件 

3  方法概述 

橡胶试样在应变状态下，其应力随时间变化是同时存在的物理和化学作用的结果。当薄

橡胶试样在高温下较长时间暴露于含氧气氛气中，以化学过程为主。因此，在这种条件下，

经过一段时间的暴露，可以通过在拉伸下变形的薄橡胶试样的应力变化，来测定硫化橡胶老

化性能。本标准与 GB 3512 互为补充，本标准的试验与 GB1685 规定的压缩应力松弛试验有所

不同，后者主要用于耐应力松弛性为其使用功能（例如密封制品）的橡胶试验中。 

拉伸应力松弛有两种不同情况，即： 

a  连续应变状态； 

b  间歇应变状态； 

在情况 a 中，试样在老化箱中整个老化期间保持既定伸长，在连续应变条件下测量应力。

在情况 b 中，试样在老化时处于未受力的状态，但在定期的间隔时，试样在短时间被拉伸至

一确定的伸长长度以测量应力。 

本标准的三种方法中，方法 A 属于情况 a，方法 B 和 C 属于情况 b 。方法 A 和 B 都是用

应力松弛仪记录老化温度下的应力。方法 C 则是把试样定期从老化箱中取出，在标准试验室

条件下用拉力试验机测量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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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A、B 和 C 之间无法互相推算，所用的方法取决于试验目的。 

4 仪器 

4．1  应力松弛仪（用于方法 A 或 B） 

应力松弛仪应配有一定时间间隔内能拉伸和放松试样的装置，应能测量和记录试样上的

应力。其老化箱中可装有成对的夹持器，该夹持器能夹住处于定伸长下的试样而没有滑动。 

应力测量系统可以是经过校准的弹簧或电子负荷传感器，但应保证在整个试验期间，应

力的读数在其 2％范围内是准确的和稳定的。 

对方法 B，应力松弛仪每次重量进行试样拉伸时，应恒定在所有伸长的 2％范围内。 

4．2  拉力试验机（用于方法 C） 

应力测量应使用恒速驱动的拉力试验机，该机应符合 ZB Y335 的要求，2 级。拉伸速度为

50 ㎜/min。在固定的应变限度内，该机应能往返运转，其精度在最大应变的 2％以内。拉力

机的夹持器夹住试样时不得打滑。 

4．3  老化箱 

老化箱试验区域的温度控制和空气置换率应符合 GB3512 的要求。每次试验前要注意老化

箱的清洁状态，且箱壁上不得被挥发性物质所沾染。 

5 试样 

5．1  制备 

试样的制备应符合 GB527 中的规定。 

5．2  尺寸 

试样为从胶片上切割下来的两边平行的长条。试样的厚度为 1.0±0.05 ㎜，以利于橡胶

内降解作用的均匀性。 

试样的宽度和长度应适合负荷测量装置的灵敏和调节应变装置的精确度，以满足 4.1 条

和 4.2 条有关应力和应力的测量精度的要求。无其他要求时，建议试样的尺寸为： 

a  对于方法 A 和 B；宽 4±0.1 ㎜，长 80±1 ㎜； 

b  对于方法 C：宽 10±0.2 ㎜，长 150±1 ㎜。 

5．3 数量 

每种材料在每个试验温度下至少应有 3 个试样。 

6  贮存和停放 

硫化和试验之间的时间间隔应符合 GB2941 的规定。 

在硫化和试验的间隔时间，材料和试样应尽可能避免光照，且不得与不同配方的样品及试样

接触。 

在标准试验室温度下，切割好的试样应在试验前至少停放 3h。 

7  试验条件 

7．1  试验时间 

试验时间最好从 1，2，4，8，24，72 和 168h 及 7d 倍数的系列中选取。对于方法 A 和 B，

试验时间从测量初始应力开始计算。对于方法 C，试验时间是试样在老化箱中的时间，包括冷

却和测量应力的时间。 

另一方法是，当应力（ft）与初始应力（f0）的比值（ft/ f0）达到某一预定值时（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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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0.5），可停止试验。如果胶料应力衰减缓慢，亦可取大于 0.5。 

7．2  老化温度 

为进行研究和开发工作，试验材料最好在间隔约 10℃的一系列温度下进行测试，以估量

长时间的老化性能。为进行质量控制，在一个较高的温度下测量应力就可以衡量材料的耐热

老化性，此时应优先选取 GB2941 所列的下列温度： 

70±1℃      175±2℃   

   85±1℃      200±2℃   

100±1℃     225±2℃   

125±2℃     225±2℃ 

150±2℃    

7．3  试样伸长率 

试样的伸长率一般为 50％±5％，最小伸长率为 20％±2％。 

8 步骤 

8．1  方法 A 

在无应变状态下，将试样夹在预热的夹持器上，再将夹持器和试样放入预热到试验温度

的老化箱中。经 5±0.5min 后，拉伸试样并在 1min 之内使其达到规定的伸长率，保持试样在

伸长值的 2％范围内。取试样拉伸后 5±0.5min 时的应力为初始应力（f0），在试验时间内记

录试样上与时间对应的应力（ft）。试验结束后，用 7 倍的放大镜检查拉伸试样的表面是否有

裂纹的迹象，如果发现有裂纹，则应写入试验报告。 

8．2  方法 B 

在无应变状态下，将试样夹在预热的夹持器上，在将夹持器和试样放入预热到试验温度

的老化箱中。经 5±0.5min 后，拉伸试样并在 2s 之内使其达到规定的伸长率。保持试样在伸

长值的 2％范围内。在 10±1s 内测量初始应力（f0），随后使试样回复到无应变状态每隔 1h

在将试样拉伸至最初伸长值的 2％范围内，重复以上步骤测量应力（ft）。也可以采用测量应

力的其他时间间隔，但要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8．3  方法 C  

在无应变条件下，将试样夹在拉力机的夹持器上。调节拉力机，使夹持器的分离速度为

50mm/min。拉伸试样至规定的伸长率，实际伸长控制在伸长值的 2％范围内，然后通过拉力机

放松试样。连续地重复应变循环过程五次，第五次时记下初始应力（f0），。从拉力机上取下试

样。 

将无应变的试样放入达到所要求的试验温度的老化箱中。24h 后，取出试样，在标准试验

室温度下冷却 30±5min。将试样夹在拉力机上，重复在初始伸长值 2％范围内的应变循环过

程五次，记下第五次的应变（ft）。在 2 h 内取出测力的试样放回老化箱中。在 24h 的间隔中，

重复上述测量步骤。如果应力的变化缓慢，测量时间 t 可从 1，3，7d 和 7d 倍数的系列中选

取。 

9 结果表示 

时间 t 后，应力保持率由下式给出： 

                                  

ft 

f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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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最好以 ft/ f0 对时间 t 作图的形式表示。 

试验结果也可以表示为在规定时间后 ft/ f0 的值，或为达到规定的 ft/ f0 的值所需要的

时间。 

按 5.3 条规定的试样数量，试验结果取其中值。 

 

10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试验样品极其来源，可能时应说明配方的特点、硫化时间和温度； 

b) 本标准号及所用的方法（A、B 或 C）； 

c) 标准试验室温度； 

d) 老化时间和温度； 

e) 试样的尺寸、数量和伸长率； 

f) 本标准中未规定的任何试验步骤的有关规定； 

g) 试验结果； 

h)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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